西安市阎良区司法局

2018年部门综合预算说明
一、部门主要职责及机构设置

1．主要职能。
（1）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司法行政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参与地方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工作；编制全区司法行政工作规划和年度计划，指导全区司法行政工作；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2）牵头负责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对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
（3）负责全区的法制宣传、普及法律常识和依法治区工作，拟订相关规划并组织实施；指导各部门、各行业和基层依法治理工作。
（4）负责指导全区律师工作、公证工作和“148”法律服务工作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做好全区的法律援助工作。
（5）负责指导、管理全区基层人民调解、社区矫正、基层法律服务工作。
（6）负责全区司法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和行政复议、应诉工作及司法外事工作。
（7）负责全区司法行政干警、基层人民调解员、普法骨干和法律服务人员的法律业务知识培训。
（8）承办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2．机构情况，从预算单位构成看，本部门的部门预算包括部门本级（机关）预算和所属事业单位预算。
纳入本部门2018年部门预算编制范围的二级预算单位共有2个，包括：陕西荆山塬律师事务所、阎良区公证处。
3．人员情况，按照三定方案，共设科室：宣传科；公律科，基层（社区矫正）科；法律援助中心。截止2017年底，本部门人员编制22人，其中行政编制9人、事业编制11人；实有人员22人，其中行政11人、事业11人。单位管理的离退休人员4人。
二、2018年年度部门工作任务
1.发挥普法依法治区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作用，深入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督促指导各成员单位发挥作用，强力推进法治阎良建设。

2.对全区“七五”普法规划的落实情况进行中期督导检查，查漏补缺，切实把“七五”普法规划落到实处。

3.创新宣传形式，积极开展“法律六进”和群众性普法活动，提升“两率一度”，深入开展“平安创建”工作。

4.落实十九大精神，抓住新时期主要矛盾变化，加大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力度，推进法律服务均等化。重点要以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为核心，完善镇街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和村社区公共法律服务室建设，不断深化基层法律服务工作，缩小发展不平衡差异，努力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

5.巩固和深化普遍建立法律顾问工作，继续在机关、企事业单位推进法律顾问工作，践行依法治国理念，提高全民法治意识。

6.做好律师队伍、基层法律服务队伍和公证队伍的教育引导工作，树立行业模范，规范法律服务行业秩序。

7.进一步深化公证体制改革，优化公证机构内部运行机制，进一步增强公证工作活力。   

8.不断规范基层调解组织建设，健全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一是继续规范我区专业性行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建设，加大对基层调委会的培训及指导力度；二是争取区政府及财政、各镇街等部门支持，进一步加强专职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在创建区级专职调解员队伍的基础上，发展镇街、村（社区）专职调解员队伍，为基层矛盾纠纷化解、创建平安阎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奠定强有力基础。三是继续规范基层调解组织建设。按照“星级调委会创建”要求，在2017年全区创建过半的基础上，继续规范基层调委会组织建设，夯实基层建设。四是多措并举提升调解员的调解能力。通过举办专题培训班、经验交流、现场指导等多种方式，分级分类对各专业性行业性调解组织调解员和基层调解人员开展培训，提高广大调解员的法律政策水平和调解工作技能；五是采取定期排查与专项排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大化解活动，努力使各种纠纷化解在基层，消灭在萌芽状态，为我区平安创建及社会和谐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9.按照省、市要求，积极开展“司法所星级创建”工作，理顺基层司法所管理体制，明确各司法所为区司法局派出机构，各司法所政法专项编制由司法局统一管理。使全区司法所组织机构健全、队伍稳定、管理规范、运转协调，更好的发挥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基层民主法制建设、保障社会经济发展的职能作用。
10.不断推进社区矫正“五化一保障”（即： 队伍专职化、场所标准化、执法规范化、帮扶社会化、督查常态化和落实社区矫正工作经费保障标准）建设。一是建立社区矫正执法大队，充分发挥社区矫正专职社工作用，不断加强社区矫正执法队伍建设；二是加大投入，不断规范社区矫正中心场所建设，积极创建省级“社区矫正中心示范区”；三是联合检察部门定期开展社区矫正执法检查及社区矫正卷宗集中评查活动，规范社区矫正各个执法环节程序，不断提升社区矫正工作规范化水平。四是采取法制教育、警示教育及心理疏导教育等多种方式，提高社区矫正人员教育质量及效果。对家庭困难矫正人员开展人性化帮扶。

11.充分发挥区社区矫正安置帮教工作领导小组作用，细化各单位工作职责，协调发挥各单位职能作用，形成社区矫正、安置帮教齐抓共管工作格局。

12.法律援助工作是为社会弱势群体服务的民生工程，充分发挥法律援助职能作用，是体现党和政府对弱势群体的温暖与关怀。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切实做到应援尽援、能援多援，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2018年计划完成法律援助案件750件。

13.规范提高全区18个法律援助工作站点工作，加强人员业务素质，提高为民服务的能力。

14.进一步加强法律援助律师在看守所、区法院的值班工作，做好认罪认罚从宽试点工作。

15.加强与公检法等部门沟通，积极启动刑事案件法律援助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争取区政府财政支持，增加法律援助专项经费预算。

16.扎实贯彻十九大精神，打造高素质司法行政队伍，按照“追赶超越”要求，开展行政效能革命，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和法律保障。

三、部门综合预算单位构成
纳入本部门2018年部门综合预算编制范围的二级预算单位共有2个，包括：
	序号
	单位名称

	1
	西安市阎良区司法局本级（机关）

	2
	陕西荆山塬律师事务所

	3
	西安市阎良区公证处


四、部门人员情况说明
截止2017年底，本部门人员编制20人，其中行政编制9人、事业编制11人；实有人员26人，其中行政11人、事业11人。离退休人员3人，遗属1人。

五、部门国有资产占有使用及资产购置情况说明

截止2017年底，本部门所属预算单位共有车辆2 辆，单价20万元以上的设备 0 台。2018年部门预算未安排购置车辆及购置单价20万元以上的设备。

六、部门综合预算绩效目标说明
本部门2018年无绩效目标表。
七、2018年部门综合预算收支说明
（一）收支预算总体情况

2018年部门财政拨款326.94万元，与2017年上年预算316.89万元相比增加10.05万元，增减变化原因为人员工资普调。
   （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2018年部门财政拨款326.94万元，与2017年上年预算316.89万元相比增加10.05万元，增减变化原因为人员工资普调。
（三）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明细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2018年部门财政拨款326.94万元，与2017年上年预算316.89万元相比增加10.05万元，增减变化原因为人员工资普调。
2.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按照部门支出功能分类的类、款级科目，区分人员经费、公用经费、专项业务经费、专项项目说明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情况，将相关数据与上年对比，分析增减变化原因。（可附图表）

	
	
	2017年度
	2018年度
	增减变化
	

	　
	合计
	2,668,898.00
	3,269,349.00
	600,451.00 
	　

	035001
	区司法局本级
	2,195,287.00
	2,300,369.00
	105,082.00 
	工资普调

	  204
	  公共安全支出
	2,195,287.00
	2,300,369.00
	105,082.00 
	工资普调

	    20406
	    司法
	2,195,287.00
	2,300,369.00
	105,082.00 
	工资普调

	      2040601
	  行政运行（司法）
	1,635,287.00
	1,660,369.00
	25,082.00 
	工资普调

	      20406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司法）
	280,000.00
	280,000.00
	0.00 
	　

	      2040604
	      基层司法业务
	170,000.00
	120,000.00
	-50,000.00 
	财政核减经费

	      2040605
	      普法宣传
	60,000.00
	40,000.00
	-20,000.00 
	财政核减经费

	      2040607
	      法律援助
	50,000.00
	40,000.00
	-10,000.00 
	财政核减经费

	035002
	区律师事务所
	168,768.00
	190,533.00
	21,765.00 
	工资普调

	      2040606
	      律师公证管理
	168,768.00
	190,533.00
	21,765.00 
	工资普调

	035003
	区公证处
	304,843.00
	778,447.00
	473,604.00 
	非税收入增加

	      2040606
	      律师公证管理
	304,843.00
	778,447.00
	473,604.00 
	非税收入增加


3.支出按经济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按照部门支出经济分类的类级科目，区分人员经费、公用经费、专项业务经费、专项项目说明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情况，将相关数据与上年对比，分析增减变化原因。（可附图表）

	部门（科目）代码
	部门（科目）名称
	2017年度
	2018年度
	增减变化
	增减原因

	　
	合计
	2,668,898.00
	3,269,349.00
	600,451.00 
	　

	035001
	区司法局本级
	2,195,287.00
	2,300,369.00
	105,082.00 
	　

	  301
	  工资福利支出
	1,503,743.00
	2,300,369.00
	796,626.00 
	工资普调

	      30101
	      基本工资
	519,060.00
	1,686,341.00
	1,167,281.00 
	工资普调

	    30102
	    津贴补贴
	599,818.00
	529,044.00
	-70,774.00 
	工资结构调整

	    30103
	    奖金
	36,403.00
	610,618.00
	574,215.00 
	目标奖增加

	    30107
	    绩效工资
	123,882.00
	36,897.00
	-86,985.00 
	工资结构调整

	    30117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216,000.00
	125,202.00
	-90,798.00 
	工资结构调整

	    30118
	    下乡费
	8,580.00
	8,580.00
	0.00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687,344.00
	609828
	-77,516.00 
	　

	    30201
	    办公费
	373,260.00
	149,260.00
	-224,000.00 
	节约开支，减少办公用品

	      30202
	      印刷费
	7,980.00
	47,980.00
	40,000.00 
	宣传力度增加，经费增加

	    30206
	    电费
	13,300.00
	13,300.00
	0.00 
	　

	    30207
	    邮电费
	13,300.00
	13,300.00
	0.00 
	　

	    30208
	    取暖费
	5,320.00
	5,320.00
	0.00 
	　

	    30210
	    交通费
	98,880.00
	100,080.00
	1,200.00 
	市局开会次数增加

	    30211
	    差旅费
	23,940.00
	23,940.00
	0.00 
	　

	    30213
	    维修(护)费
	13,300.00
	13,300.00
	0.00 
	　

	    30215
	    会议费
	10,640.00
	10,640.00
	0.00 
	　

	    30228
	    工会经费
	5,064.00
	6,348.00
	1,284.00 
	缴纳了职工保险

	    30230
	    三公经费
	19950.00
	19950.00
	0 
	

	    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102,410.00
	166,410.00
	64,000.00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4,200.00
	4,200.00
	0.00 
	　

	    30305
	    生活补助
	4,200.00
	4,200.00
	0.00 
	　

	035002
	区律师事务所
	168,768.00
	190,533.00
	21,765.00 
	　

	  301
	  工资福利支出
	167,745.00
	190,533.00
	22,788.00 
	工资普调

	    30101
	    基本工资
	104,976.00
	108,300.00
	3,324.00 
	工资普调

	    30107
	    绩效工资
	62,769.00
	82,233.00
	19,464.00 
	工资普调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023.00
	　
	-1,023.00 
	　

	    30228
	    工会经费
	1,023.00
	　
	-1,023.00 
	2018年没有单列工会经费

	035003
	区公证处
	304,843.00
	778,447.00
	473,604.00 
	　

	  301
	  工资福利支出
	262,733.00
	296345
	33,612.00 
	工资普调

	    30101
	    基本工资
	158,652.00
	163,008.00
	4,356.00 
	工资普调

	    30107
	    绩效工资
	104,081.00
	133,337.00
	29,256.00 
	工资普调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538.00
	440,000.00
	438,462.00 
	　

	      30228
	      工会经费
	1,538.00
	　
	-1,538.00 
	2018年没有单列工会经费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40,572.00
	42,102.00
	1,530.00 
	工资普调

	      30302
	      退休费
	40,572.00
	42,102.00
	1,530.00 
	工资普调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本部门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并已公开空表。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情况
本部门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
（五）“三公”经费等预算情况

2018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预算1.995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用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5.05万元，公务接待费0.62万元。2018年度“三公经费”预算与2017年 “三公经费” 预算持平,无增减。其中：
2018年我单位因公出国预算0万元，无因公出国境团组。与2017年同比持平。
公务接待费用预算0.62万元，与往年相比下降（增长），原因严格遵守八项规定。
2018年购置车辆0台，经费预算0万元；2018年公务用车运行维护预算5.05万元，严格遵守八项规定，规范车辆运行。
培训费预算情况：今年决算培训费1.4万，与往年0.4万相比增加了1万。增减原因是市级培训增加了。
会议费支出0万元，与2017年同比持平
（六）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
2018年度机关运行经费为166.04万元，2017年机关运行经费为163.53万元，相比增加2.51万元，主要原因是工资普调，目标奖增加。

（七）政府采购情况

本部门2018年无政府采购预算，并已公开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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